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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身份證」網約司機疑黑工
乘客拍片舉報 高德打車：嚴守法律

A6 港聞 2025年8月13日 星期三

【大公報訊】記者卓彤報道：一名六
旬無業漢多次將尿液混入膠樽裝的可口可
樂、七喜等汽水後，再將「加料」汽水放回
多間超市貨架，一名9歲男童上月中誤購問
題汽水飲用後，感不適求醫。無業漢早前
被捕，被控一項 「意圖損害而施用毒藥或
殘害性或有害物品」 罪，昨日（12日）提
堂，他申請保釋被拒，案件押後至10月21
日再訊。63歲被告羅劍毅，報稱無業，在
深水埗區獨居。

身穿「Enjoy Coca-Cola」上衣出庭
被告昨日由警車押送到九龍城裁判法

院，他身上穿着印有 「Enjoy Coca-Cola」
（享受可口可樂）字句的上衣上庭。

他被控本月6日，在深水埗南昌薈惠康
超級市場，非法及惡意向他人施用毒藥或其
他殘害性物品或有害物品，即尿液，意圖使
他人受損害、精神受創或惱怒。

被告暫時毋須答辯，裁判官押後至10

月21日再訊。被告申請保釋被拒、需要還
押，但保留八日保釋覆核權利，下周三再進
行保釋覆核。

案中一名男童喝了膠樽裝汽水後不適，
警方追查後揭發，在過去一年內於深水埗、
旺角及灣仔區多間超市，有可口可樂及七喜
等膠樽支裝飲品疑被人加入尿液。警方翻查
閉路電視片段，上周六於深水埗拘捕疑犯，
在他住所搜出犯案時穿的衣物等證物，7支
懷疑受污染的飲品已送往檢驗。

尿液可樂案 疑犯申保釋被拒續還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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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翁被收公屋提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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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知行報
道：有內地攝影公司提供來港攝
影服務，甚至在香港設工作室招
攬顧客，有律師提醒光顧這些攝
影服務的顧客同樣違法。入境處
表示，會適時採取執法行動，打
擊不同行業的非法勞工。

有內地攝影公司在社交平台
上宣傳，聲稱可以來港提供 「私
影」 。其中一間公司收費約
9000元人民幣，顧客可先到深
圳門市試衣服，之後攝影公司會
安排專車把攝影師及顧客送到香
港拍攝。該公司的店員表明，攝
影師等全部是內地人，到香港工
作毋須申請工作簽證。

另一間內地攝影公司在佐敦
開設門市，店員表明，攝影師由
不同地方調派來港， 「如果需要
調動的話會直接來，就是也不會
在香港留很久。」

根據香港法例，旅客在香港
工作，不論受薪或無薪，都需要
申請工作簽證，否則屬於非法勞
工，亦即 「黑工」 。有本港律師
指出，市民購買服務同樣違法，
一經定罪要即時監禁。

民建聯會計界議員黃俊碩表
示，非法勞工很多時來香港一日
至三日不等，待執法機構搜集了
相關證據採取拘捕行動，涉事者
早已回到不同的地方。

無工作證攝影師來港「私影」
律師：市民購買服務同樣違法

【大公報訊】記者鄭文迪報
道：失明老翁被指未申報擁有其
母物業的六分一業權，被房屋委
員會收回公屋，他於本周一（11
日）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
核，要求推翻收樓決定。老翁表
示，房委會沒有點字表格供其了
解政策要求，最初誤以為毋須披
露擁有部分業權的事，而協助他
填寫表格的子女亦不知他擁有上
述資產。他要求法庭頒令，裁定
房委會無便利失明人士申報安
排，屬間接歧視，並指相關做法
違憲。

指表格無點字礙申報
司法覆核申請人劉漢良，退

休前在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擔任兼
職資訊科技助理；建議答辯人為
香港房委會及上訴審裁小組。

入稟狀透露，劉先天失明，
自1996年起與家人居於石硤尾
大坑東邨的單位，2000年獲已
故母親平均饋贈土瓜灣馬頭圍道

物業，與5名兄弟姊妹各得六分
一業權。

去年4月，劉就富戶政策遞
交申報表，職員問他有否購置物
業，他回答沒有。同年10月底，
房委會向劉發出遷出通知書，指
他無如實申報持有私樓業權，屬
虛假陳述。劉不服上訴，理據包
括房委會無積極協助失明人士填
表，他靠子女處理文件，子女對
土瓜灣物業不知情；其母親生前
誤導自己以為毋須申報非全資擁
有物業，且馬頭圍道物業一直由
胞弟獨佔長居，他從未獲利，而
根據估值，即使出售業權亦不會
超出家庭入息標準。

劉的上訴在2025年2月被駁
回，入稟狀引上訴審裁小組認
為，劉13度作出申報，從沒提及
任何業權，顯然隱瞞了實際情
況，作出虛假陳述，不合資格繼
續住在公屋單位，房委會亦已大
肆宣傳打擊濫用公屋的措施，入
稟人應該了解。

弒母殺弟 女疑犯疑因精神壓力犯案
【大公報訊】記者卓彤報道：深水埗前

日（11日）發生倫常慘案，一名52歲女子涉
嫌謀殺自己的母親和弟弟被捕。警方昨日
（12日）交代案情，疑犯有精神病紀錄，疑因
為精神壓力而犯案。她暫被控兩項謀殺罪。

母親頸有4處傷痕
警方深水埗區助理指揮官（刑事）署理

警司鄭騏鋒表示，警方前日下午四時接報，
指長沙灣道恒滿樓8樓一個單位內，有兩母
子昏迷。警員連同消防員趕到現場，破門後
在單位內發現一名85歲本地女子倒卧在客廳
地上，另一名47歲林姓本地男子則倒卧在睡
房床上，當場證實二人不治。其中85歲母親
頸部有四道傷痕，患有唐氏綜合症47歲兒子
懷疑窒息致死。警員在處理案件期間，在大
廈天台發現一名女子危坐邊緣，消防隨即將
她救回安全位置。經調查後，以謀殺罪拘捕
52歲男死者的胞姐，並在大廈一樓簷篷找到

一把染血剪刀，相信是兇器。
進一步調查後發現，案發單位共4人居

住，包括兩名死者、被捕人及其丈夫，案
發時被捕人丈夫正外出工作。調查指出，
男死者因患有唐氏綜合症，平日於青衣一
間院舍留宿，周末才回到案發單位居住，
但他近兩至三周沒有按時回到院舍，社工
上門時揭發事件。初步調查未有發現該家

庭曾經發生爭執。
警方指出，被捕人有精神病紀錄，有定

期求醫和服用精神科藥物。她近期曾經向朋
友透露有輕生念頭，提及生活充滿壓力，身
體上支持不了，相信她因為精神壓力，先將
兩人殺死再企圖自殺，她現時在醫院留醫，
將會向她進一步調查。

警方形容案件令人痛心，呼籲市民不論
面對困難或壓力，都不應傷害自己及他人，
如發現身邊的家人或朋友有情緒問題應加以
關心。如有需要時，可以向當區的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求助，或致電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尋求協助。

社區組織協會指出，病患本身自己有精
神病，如果她有個多重照顧身份，要照顧兩
名家人，會令她的壓力加倍。有些情況是關
係很好，所以照顧者的壓力很大，認為照顧
責任很大，有時候照顧到一個地步，會情緒
崩潰及感到無能為力。

▲涉嫌謀殺自己的母親和弟弟被捕的52歲女
子，暫被控兩項謀殺罪。

香港高德打車疑現內地黑工司機。
有本港市民近日使用高德打車時，發現
有疑似無香港身份證、只有商務簽注的
內地司機，透過該平台在港接單載客取
酬。該名乘客其後將相關影片上傳至社
交平台，並報警舉報事件。

警方回覆查詢時表示，前日（11
日）接獲一名男子報案，指懷疑有非法
勞工以私家車非法載客取酬，案件已交
由新界南總區交通部跟進，暫時未有人
被捕。高德打車昨日回應事件表示，一
直以來致力於為用戶提供優質的出行服
務，對任何違法行為零容忍。

大公報記者 陳劍

▲涉事司機透露自己沒有香港身
份證，從內地來港以商務簽注逗
留。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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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聘「旅客」表演舞蹈
酒樓董事被控僱非法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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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知行報
道：酒樓女董事涉聘6名內地訪
客到觀塘一間酒樓表演蒙古舞蹈
及雜技。入境處人員上月到酒樓
「放蛇」 ，揭發表演蒙古舞的6
名內地旅客為非法勞工。6名內
蒙旅客早前已承認非法勞工罪，
各判入獄54日。女董事被處方控
6項 「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
罪，案件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
堂。被告暫毋須答辯，辯方申請
押後，以索取文件和向被告提供
法律意見。裁判官把案押後至9
月23日，屆時將聽取被告答辯，
被告准以1000元保釋。

54歲女被告黃朋珍，被控6
項 「為法人團體中的董事僱用不

可合法受僱的人」 罪，指她於
2025年7月28日，在觀塘身為
「恒生糧道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
即張燕芝、姚瑤、安娜、潘楚
晴、索昊宇和周鈺皓為僱員。

社交平台上月流傳影片，
指觀塘恒生大酒樓有人在台上
表演蒙古舞。入境處人員上月
28日於酒樓執行放蛇行動，揭
發表演蒙古舞的6名內地旅客為
非法勞工。檢查紀錄發現，6名
被告於7月27日抵港，被允許以
訪客身份逗留至8月3日，惟被
禁止從事有償或無償工作。其
間，6名被告被發現從事舞蹈表
演者工作。

承認以商務簽注逗留
據事主上傳至社交平台的影片可見，事

主以廣東話問司機： 「師傅你香港住㗎？」
對方似乎不理解問題。事主遂以普通話提
問，司機點頭承認在港居住。及後的問答
中，司機再透露自己沒有香港身份證，從內
地來港以商務簽注逗留，並有駕駛執照，借
用老闆的私家車從事網約車服務。

事主追問是否沒有香港身份證都可以從
事高德打車網約車服務，司機稱目前未有規
管，但據知9月會有限制： 「現在沒有管，9
月份後應該就開不了。」

倘生意外 乘客行人乏保障
警方提醒市民，出行時應該選擇合法

的公共交通工具，如果相關車輛的用途為
非法載客取酬，有關車輛的第三者風險保

險或會失效，一旦發生意外，其他道路使
用者包括乘客及行人均會失去應有的保
障。

警方表示，根據《道路交通條例》有關
「車輛使用的限制」 的條文，除非汽車獲發

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證，否則任何人不得駕
駛或使用；或容許他人駕駛或使用該車輛，
以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首次定罪可處罰
款10000元及監禁6個月，再干犯則可處罰
25000元及監禁12個月。警方會繼續根據行
動優次，調配適當資源以打擊非法出租或載
客取酬活動。

警方強調，如行動期間發現案中人士涉
及其他違例行為，例如違反逗留條件，警方
會作適當跟進及調查。如有足夠證據，將採
取適當的檢控行動。

高德打車回覆查詢時表示，一直以來致
力於為用戶提供優質的出行服務。高德通過

與本地車行建立技術合作關係，確保出行服
務的便利性和可靠性。同時對任何違法行為
零容忍，將持續督促合作方嚴格遵守法律法
規，核實確保經營的合法合規，為用戶創造
安全、舒適的出行體驗。

網約車黑工有先例，警方去年在打擊
網約車行動中，以涉嫌違反逗留條件拘捕4
人。今年7月，一名持雙程證內地男子透過
「高德地圖」 在港載客取酬，遭放蛇警員
拘捕，被控 「違反逗留條件」 、 「駕駛汽
車以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 及 「沒有第
三者保險而使用車輛」 三罪，本月6日在九
龍城裁判法院認罪，被判入獄2個月及停牌
一年。

根據香港入境條例，獲准以訪客身份入
境人士，不得在港從事任何有薪或無薪的工
作；違例者一經被法庭定罪，最高刑罰可判
罰款港幣五萬元及入獄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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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勾外力案 明日結案陳詞
【大公報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及《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涉嫌串謀
勾結外國勢力及刊印煽動刊物案，控辯
雙方將於明日（8月14日）開始結案陳
詞。本案備受媒體關注，由於法庭座位
有限，各媒體紛紛提前到西九龍裁判法
院的記者等候區霸位，希望能取得正庭
座位旁聽機會。根據《香港國安法》第
29條，干犯 「勾結外國勢力」 罪行者，
處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
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
徒刑。

審訊逾146天
本案於2023年底開審，經過146天

審訊。綜合部分案情及證人作供內容，
多位控方證人作供時指出，黎智英曾指
示《蘋果日報》高層 「整 『制裁』 名
單」 ；墊資反中亂港團夥在國際報章刊
登廣告眾籌支持黑暴，相關團夥骨幹成
員則與英美反華政客勾結等。黎智英在
作供時承認下達編採指示，包括在立法
會大樓衝擊事件後，要求《蘋果》前副
社長陳沛敏 「多做年輕人心聲」 ； 「禍
港四人幫」 之一的陳方安生與美國前副
總統彭斯會面的新聞 「做到最大效
果」 ；他並在控方盤問下，承認曾自費
逾千萬元，將美軍前高層基恩、沃夫維
茲介紹予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
等。

本案同被控的多位《蘋果》高層，
包括前社長及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
陳沛敏、前總編輯羅偉光、前執行總編
輯林文宗、前英文版執行總編輯兼主筆
「盧峯」 馮偉光、前論壇版主管兼主筆
「李平」 楊清奇，6人被控串謀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另一項
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則存檔法庭。

當中張劍虹、陳沛敏、楊清奇以
「從犯證人」 身份作供頂證黎智英，控
方又傳召以特赦證人身份作供的壹傳媒
集團營運總裁兼時任財務總裁周達權作
供。另外， 「SWHK（重光團隊）」 成
員陳梓華和李宇軒，亦以從犯證人身份
作供。

控方在披露案情時指出，黎智英是
案中勾外力的主謀，他與各《蘋果》高
層召開 「飯盒會」 ，討論《蘋果》的出
版政策、下達指示，又主使開設《蘋
果》英文版打所謂的 「國際線」 ，甚至
親自 「操刀」 直接與外部勢力勾結互
動，乞求所謂 「制裁」 中央及香港特
區，圖獲取外國主子的金援和政治保
護，又串同各被告藉《蘋果》煽仇縱暴
及鼓吹 「攬炒」 對抗中央。

控方在開案陳詞指控黎智英是謀劃
整個串謀的主腦，假借爭取所謂 「自由
民主」 之名，多次與外國政客會面。在
香港國安法生效前，黎智英已開始支持
或主張乞求外國勢力向中央及特區政府

實施所謂 「制裁」 或封鎖，包括2019年
7月赴美與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時任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
多個美國參議員會面時，乞求美國 「制
裁」 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官員。


